
开展2026年度阳春市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宣传活动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

伟创工程咨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受阳春市医疗保障局的委托，拟对开展2026年度阳春市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宣传活动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加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开展2026年度阳春市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宣传活动项目
二、采购编号：WCYJ-FZFW-25035
三、采购预算：￥808,240.00（大写：人民币捌拾万零捌仟贰佰肆拾元整）

最高限价：￥808,240.00（大写：人民币捌拾万零捌仟贰佰肆拾元整）
四、项目内容、数量及需求：
1.项目内容：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宣传活动。

2.采购数量：1项。

3.简要技术要求或采购项目的性质：详见磋商文件“采购项目内容”。

4.本项目不分包，响应供应商应对本项目内所有的内容进行报价，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报价。

五、响应供应商资格：

1.供应商须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【提供企（事）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】。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【提供《资格信用承诺函》，详见公告附件1格式】。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【提供《资格信用承诺函》，详见公告附件1格式】。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【提供《资格信用承诺函》，详见公告附件1格式】。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【提供《资格信用承诺函》，详见公告附件1格式】。

2.供应商于磋商截止日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、“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”及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；同时，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”中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日期【以采购代理机构磋商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及中国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/）查询结果为准，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，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】。

六、报名：
1.报名时间：2025年10月13日至2025年10月20日（磋商文件的发售期限自开始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），每天上午09:00至12:00，下午14:30至17:30（北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2.报名方式：现场报名，售后不退

3.报名地点：广东省阳春市广场路东三巷3号201房

4.磋商文件售价：500.00元

5.报名资料：（加盖公章一式一份,复印件需提供原件核对无误后单面提交）

（1）采购文件发售登记表。

（2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（附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亲自报名的，无需提供授权委托书）。

（3）营业执照。

七、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年10月27日15时00分
八、响应文件递交地点：伟创工程咨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（详细地址：广东省阳春市广场路东三巷3号201房开标室）（开始受理时间：2025年10月27日14时30分）

九、磋商时间：2025年10月27日15时00分
十、磋商地点：伟创工程咨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（详细地址：广东省阳春市广场路东三巷3号201房评标室）

十一、本公告期限（3个工作日）：2025年10月13日至2025年10月16日

十二、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：

采购人联系人：陈女士

电话：0662-7181812

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：杨工

电话：15915735828
联系地址：广东省阳春市广场路东三巷3号201房
邮编：525000

伟创工程咨询（广州）有限公司

2025年10月13日

附件1
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

（样本）

我方自愿参加开展2026年度阳春市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宣传活动项目（采购编号：WCYJ-FZFW-25035）的采购活动，并郑重承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项规定条件，具体包括：

1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2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3.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4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我方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，在评审环节结束后，自愿接受采购单位(采购代理机构)的检查核验，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(签名)：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注：1.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（其他组织的为负责人）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名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
2.采购人有权在发放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前要求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，以备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



